
前

言

人
之
生
，
姓
本
立
，
祖
之
源
，
宗
本
脉
。
上
溯
祖
先
，
下
传
后
昆
，
谓
“
摄
天
下
人
心
，
收
宗
族
，
厚
风
俗
，

使
人
不
忘
本
”
。
姓
氏
是
个
人
作
为
家
庭
成
员
的
符
号
标
记
，
是
“
我
从
哪
里
来
”
哲
学
思
考
的
科
学
回
答
。
参
天

之
木
，
必
有
其
根
；
怀
山
之
水
，
必
有
其
源
。
追
溯
本
姓
是
我
儿
时
的
天
真
、
青
年
时
的
梦
想
、
花
甲
之
年
的
追
求
。

求
证
本
姓
成
了
我
人
生
中
的
一
部
分
，
执
着
，
执
着
，
再
执
着
。
数
不
清
的
寻
找
，
都
以
模
糊
告
辞
，
但
每
一
次
告

辞
都
有
一
种
潜
动
力
，
推
动
下
一
次
的
成
功
，
应
该
是
祖
宗
神
灵
在
鼓
励
我
前
行
。
多
年
来
，
没
有
放
弃
找
资
料
、

查
家
谱
和
每
次
学
习
的
机
会
。
今
年
春
节
期
间
，
我
放
弃
年
俗
活
动
，
专
心
寻
找
谱
源
，
也
许
是
执
着
精
神
或
是
行

之
感
祖
，
终
于
找
到
了
本
族
家
乘
《
湘
乡
谭
氏
四
修
宗
谱
》
，
薄
雾
云
开
，
心
境
神
怡
，
惟
我
其
是
，
知
我
其
谁
。

湘
乡
谭
氏
宏
妙
公
（
塘
湾
世
系
）
通
谱
，
也
就
是
宏
妙
公
居
湘
乡
（
塘
湾
世
系
）
一
家
之
谱
。

家
谱
，
又
称
家
乘
、
族
谱
、
宗
谱
等
，
是
中
华
史
学
文
化
之
一
，
记
载
着
同
宗
共
祖
、
血
缘
集
团
、
世
系
人
物

和
事
迹
等
方
面
的
历
史
图
籍
。
谭
姓
，2700

多
年
立
姓
以
来
，
上
溯
我
族
传
其
先
燕
国
大
将
军
忠
公
卜
居
河
南
，

其
后
裔
徒
金
陵
至
荣
禄
大
夫
可
奕
公
由
金
陵
徙
江
西
泰
和
，
又
由
江
西
泰
和
徙
楚
茶
陵
太
平
园
。
可
奕
公
生
守
禄
，



守
禄
生
武
兴
，
武
兴
生
“
三
进
”
，
“
三
进
”
生
“
十
八
宏
”
。
丙
公
（
宏
妙
公
）
系
出
进
颇
公
，
丙
公
（
官
名
）
实

属
湘
乡
谭
氏
始
祖
。
丙
公
生
子
二
，
长
子
全
禄
，
居
茶
陵
，
次
子
全
深
，
迎
父
至
湘
乡
东
风
一
都
（
今
东
郊
新
研
铺
）

屯
落
村
沛
霖
塘
，
深
公
生
子
三
，
长
子
轶
，
乃
我
房
宗
祖
，
次
子
辅
，
待
考
，
三
子
辐
，
乃
潭
市
、
月
山
、
双
峰
梓

门
桥
宗
祖
。

轶
公
房
：
轶
公
生
子
一
，
節
。
節
公
生
子
一
，
念
。
念
公
生
子
二
，
长
子
孝
親
，
乃
我
房
宗
祖
，
次
子
孝
顺
，

待
考
。
孝
親
公
生
子
一
，
大
贵
。
大
贵
公
生
子
二
，
长
子
祖
德
。
次
子
祖
功
，
待
考
（
湘
潭
总
谱
载
）
祖
德
公
生
子

一
，
汝
容
。
汝
容
公
生
子
一
，
应
世
。
应
世
公
生
子
二
，
长
子
仕
朝
，
乃
我
房
宗
祖
，
次
子
仕
绅
，
待
考
。
仕
朝
公

生
子
二
，
长
子
必
源
，
乃
我
房
宗
祖
，
次
子
必
泰
，
待
考
。
必
源
公
长
子
伯
诚
，
乃
潭
市
堆
冲
、
云
湖
桥
房
宗
祖
。

次
子
伯
详
，
待
考
。
三
子
伯
谱
，
乃
涧
子
塘
、
云
南
水
富
房
宗
祖
。
四
子
伯
琳
，
乃
我
房
宗
祖
。
伯
诚
公
生
子
一
，

珂
。
珂
公
生
子
一
，
子
经
。
子
经
公
生
子
一
，
溪
。
溪
公
生
子
二
，
长
子
文
华
，
次
子
文
萃
。
伯
谱
公
生
子
三
，
长

子
志
仁
，
次
子
志
义
，
待
考
，
三
子
志
礼
，
待
考
。
志
仁
公
生
子
二
，
长
子
永
崇
，
次
子
永
高
，
待
考
。
永
崇
公
生

子
一
，
倫
。
倫
公
，
字
应
雷
（
湘
潭
总
谱
载
）
生
子
六
，
长
子
文
尚
，
待
考
，
次
子
文
彪
，
待
考
，
三
子
文
溪
，
待

考
，
四
子
文
本
，
待
考
，
五
子
文
茂
，
涧
子
塘
支
祖
，
六
子
文
训
，
待
考
。
伯
琳
公
生
子
三
，
长
子
瑚
，
待
考
，
次



子
琏
，
乃
我
房
宗
祖
，
三
子
琳
，
待
考
。
琏
公
生
子
三
，
长
子
子
昇
，
次
子
子
昴
，
三
子
子
昴
。
子
昇
公
生
子
四
，

长
子
黼
，
次
子
经
，
三
子
纶
，
待
考
，
四
子
繡
。
子
昂
公
生
子
一
，
濬
。
子
昴
公
生
子
三
，
长
子
济
，
次
子
潀
，
三

子
淮
，
乃
我
房
支
祖
。
黼
公
生
子
四
，
长
子
文
钦
，
次
子
文
哲
，
三
子
文
敷
，
四
子
文
武
。
经
公
生
子
三
，
长
子
文

茂
，
待
考
，
次
子
文
晢
，
三
子
文
发
。
纶
公
生
子
二
，
长
子
文
禄
，
待
考
，
次
子
文
清
，
待
考
（
湘
潭
总
谱
载
荣
华

堂
支
祖
）
。
繡
公
生
子
四
，
长
子
文
典
，
待
考
，
次
子
文
谟
，
待
考
，
三
子
文
训
，
待
考
（
湘
乡
横
铺
、
毛
田
花
亭

子
六
修
、
七
修
文
训
接
繃
房
有
误
，
但
根
据
这
两
房
咸
丰
四
修
谱
载
文
章
即
文
训
，
又
东
溪
公
与
東
峯
、
石
峯
为
兄

弟
近
亲
，
且
文
训
为
竹
江
之
后
，
竹
江
公
即
濬
公
，
由
此
可
得
出
文
训
公
乃
文
章
改
名
所
致
，
如
有
错
误
待
后
人
重

新
考
证
）
，
四
子
文
诰
，
乃
泉
塘
下
湾
支
祖
。
濬
公
生
子
四
，
长
子
文
盟
，
乃
梅
桥
、
先
锋
支
祖
，
次
子
文
章
（
又

名
文
训
，
文
训
公
咸
丰
四
修
谱
载
）
，
乃
横
铺
、
毛
田
花
亭
子
、
双
峰
坝
塘
、
湖
山
等
支
祖
，
三
子
文
礼
，
濬
房
老

谱
载
宦
游
广
东
，
乃
东
莞
太
仓
使
，
四
子
文
表
，
乃
东
山
支
祖
。
济
公
生
子
二
，
长
子
文
轸
，
乃
横
州
、
东
郊
、
湘

潭
新
渡
口
、
排
头
岭
等
支
祖
。
次
子
文
林
，
待
考
。
潀
公
生
子
一
，
文
元
，
乃
东
山
道
场
冲
、
东
岸
坪
等
支
祖
。
淮

公
生
子
二
，
长
子
文
宇
，
次
子
文
昉
，
乃
珠
碧
塘
、
景
泉
、
酒
铺
、
土
桥
、
状
元
桥
、
新
塘
冲
等
支
祖
。

辐
公
房
：
辐
公
生
子
一
，
符
。
符
公
生
子
一
，
君
通
。
君
通
公
生
子
一
，
葛
倚
。
葛
倚
公
生
子
一
，
仲
福
。
仲



福
公
生
子
三
，
长
子
景
春
，
待
考
，
次
子
景
红
，
待
考
，
三
子
景
清
。
景
清
公
生
子
一
，
竺
轩
。
竺
轩
公
生
子
四
，

长
子
淙
一
，
待
考
，
次
子
淙
四
，
待
考
，
三
子
淙
六
，
乃
潭
市
、
月
山
、
梓
门
桥
宗
祖
，
四
子
淙
八
，
待
考
（
注
：

根
据
名
字
分
析
应
该
还
有
兄
弟
，
如
淙
二
、
淙
三
、
淙
五
、
淙
七
等
有
待
后
人
考
证
）
淙
六
公
生
子
二
，
长
子
福
詠
，

次
子
福
任
，
迁
居
宁
邑
，
待
考
，
福
詠
公
生
子
四
，
长
子
魁
一
，
次
子
魁
二
，
徙
居
衡
山
县
，
三
子
魁
八
，
徙
居
衡

山
县
，
四
子
魁
十
，
徙
居
衡
山
县
。
魁
一
公
生
子
二
，
长
子
永
洪
，
次
子
永
勋
，
迁
居
三
都
冯
家
段
。
永
洪
公
生
子

二
，
长
子
楚
良
，
次
子
楚
雄
。
楚
良
公
生
子
一
，
柏
华
，
楚
雄
公
生
子
一
，
柏
松
。
柏
华
公
生
子
一
，
秀
芳
，
柏
松

公
生
子
一
，
秀
蘭
。
秀
芳
生
子
一
，
文
詔
，
秀
蘭
公
生
子
二
，
长
子
文
恩
，
次
子
文
经
。
此
乃
丙
公
后
裔
传
至
十
六

派
文
字
派
，
已
知
的
共
三
十
三
文
，
从
文
字
辈
分
支
析
派
，
各
祖
其
祖
，
各
宗
其
宗,

各
宗
分
支
修
谱
，
或
两
支
、

三
支
合
修
谱
。
现
存
辐
房
塘
湾
谭
氏
支
谱
（1898

年
修)

；
伯
诚
公
宗
支
续
修
支
谱
（1863

年
修)

、
三
修
支
谱
（1912

年
修
）
；
伯
谱
公
宗
支
七
修
族
谱
（1924

年
修
）
；
伯
琳
公
宗
支
黼
房
三
修
宗
谱(1932

年
修
）
；
伯
琳
公
宗
支
经
、

繍
两
房
合
修
宗
谱
（1885

年
修
）
；
伯
琳
公
宗
支
濬
房
续
修
宗
谱
（1893

年
修
）
、
三
修
宗
谱
（1924

年
修
）
，
文

训
公
（
学
禄
、
学
寿
）
咸
丰
辛
酉
十
一
年
四
修
支
谱
（1861
年
修
）
，
文
训
公
（
学
峩)

湖
山
六
修
支
谱(1949

年
修
）;

伯
琳
公
宗
支
济
房
三
修
宗
谱
（1929

年
修
）
；
伯
琳
公
宗
支
淮
房
四
修
宗
谱
（1930

年
修
）
。
根
据
多
支
老
谱
记
载



源
流
清
晰,

共
尊
丙
公
为
迁
湘
始
祖,

从
文
字
辈
起
所
属
塘
湾
世
系
统
一
班
序
为:”

文
光(

学)

成
一(

啟)

鸿,

维
兆
起(

振)

家
聲;
安
邦
兴
世
代(

绪),

永(

久)

远
定
宗
盟;

礼
义
昭
先
泽,

诗
书
广
令
名;

忠
信
敦
言
行,

修
齐
裕
治
平;

崇
本
基
原
厚,

开

来
荫
益
荣;
錦
堂
谋
燕
翼,

继
述
庆
时
英.”

世
代
沿
袭
。

本
宗
支
祖
淮
公
收
集
整
理
谭
氏
族
谱
四
册
，
由
于
明
季
兵
灾
，
谱
牒
被
毁
，
存
有
的
旧
谱
，
由
于
连
年
战
乱
所

存
无
几
，
加
之
先
人
疲
于
逃
命
，
所
存
谱
牒
部
分
又
被
虫
蛀
，
我
支
祖
文
昉
公
到
处
搜
寻
收
集
残
留
旧
页
，
汇
成
小

册
记
叙
根
源
流
派
，
用
来
遗
传
后
代
。
时
楚
公
积
聚
资
财
，
购
置
祀
田
，
为
修
通
谱
筹
集
经
费
作
准
备
，
怎
奈
时
局

艰
难
，
传
至
蒂
厚
公
，
于
是
就
以
修
谱
为
己
任
，
增
添
缺
乏
的
祀
田
，
亲
自
监
督
治
理
，
勤
恳
办
事
，
过
了
大
约
一

年
，
痛
惜
有
志
未
酬
，
还
没
有
親
自
书
写
到
第
八
集
，
以
身
体
不
遂
而
告
终
，
他
在
病
危
时
将
先
祖
兆
璧
公
兄
弟
叫

到
跟
前
，
恳
切
嘱
托
修
谱
之
事
，
兆
壁
公
邀
请
房
众
商
议
修
谱
之
事
，
由
于
族
人
人
丁
繁
多
，
意
见
难
以
统
一
，
就

确
定
分
房
修
谱
。
于
清
嘉
庆
十
八
年
淮
房
率
先
修
成
支
谱
，
根
据
文
昉
公
遗
下
的
文
稿
资
料
，
蒂
厚
公
整
理
成
册
的

先
祖
源
流
，
各
房
踊
跃
修
辑
宗
谱
。
至
道
光
年
间
致
中
公
管
理
族
务
，
捐
资
置
办
塘
湾
的
祠
堂
，
祭
祀
公
产
，
并
有

心
编
修
湾
世
系
通
谱
，
由
于
时
局
艰
难
，
公
务
繁
多
，
这
一
愿
望
未
能
实
现
，
各
房
各
支
续
修
各
支
宗
谱
。
至
光
绪

年
间
膏
丞
公
不
忘
先
祖
遗
愿
再
次
聚
合
族
人
商
议
撰
修
通
谱
之
事
，
由
于
集
资
艰
难
而
搁
浅
。
传
至
公
元
一
九
九
二



年
，
某
某
聚
合
族
人
重
修
宏
妙
公
祖
墓-

-
--

-
-

祖
墓
重
修
告
成
之
后
，
兴
南
等
族
人
再
次
提
议
撰
修
塘
湾
世
系
通
谱
，

怎
奈
当
时
族
人
生
活
并
不
宽
裕
，
难
以
集
资
而
无
果
。
时
至
今
日
我
塘
湾
世
系
族
人
数
万
之
众
，
我
谭
氏
塘
湾
世
系

人
丁
兴
旺
，
历
代
出
现
过
许
多
名
人
志
士
，
有
着
悠
久
的
家
族
历
史
，
由
于
朝
代
更
迭
，
族
人
迁
徙
广
泛
，
随
着
国

家
的
富
强
，
人
民
生
活
有
所
提
高
，
许
多
族
人
都
在
寻
根
问
祖
，
但
因
时
代
和
历
史
原
因
，
我
塘
湾
世
系
是
各
房
各

支
修
谱
，
给
异
地
及
海
外
宗
亲
寻
根
问
祖
带
来
不
便
，
且
血
脉
亲
情
之
人
相
遇
如
若
路
人
。
为
更
好
的
敦
亲
睦
族
，

我
族
众
商
议
寻
找
各
房
各
支
宗
亲
代
表
，
于
公
元
二
０
二
一
年
五
月
五
日
召
开
宗
亲
代
表
会
议
，
各
位
宗
亲
一
致
同

意
统
修
湘
乡
谭
氏
塘
湾
世
系
通
谱
，
成
立
组
织
机
构
，
于
五
月
三
十
日
召
开
修
谱
工
作
启
动
会
，
并
进
行
了
专
业
培

训
，
对
各
项
工
作
进
行
了
分
工
，
与
会
宗
亲
热
情
高
涨
，
六
月
一
日
正
式
启
动
修
谱
工
作…

（
待
续
）



本
谱
凡
例

一
、
谱
的
格
式
仍
照
各
房
各
支
老
谱
的
体
例
，
不
予
添
减
。
只
是
因
为
世
变
时
易
，
间
或
有
增
减
更
改
的
地
方
，

这
也
是
因
时
制
宜
的
道
理
。

二
、
谱
内
的
丝
图
、
齿
录
依
次
编
排
。
丝
图
放
在
齿
录
之
前
，
详
细
记
载(

应
指
欧
阳
修
主
持
修
史
、
谱
的
格

式
，
而
非
欧
洲
格
式)

源
流
。
方
法
依
照
欧
式
。
齿
录
放
在
丝
图
之
后
，
平
列
夫
妇
，
按
照
苏
裁
二
式
，
依
从
相
生

相
成
的
道
理
，
同
时
施
行
而
不
违
背
冲
突
。

三
、
丝
图
名
字
下
面
通
直
线
图
旁
边
注
明
儿
子
数
目
。
直
线
下
排
列
儿
子
的
名
字
以
显
出
世
代
。
没
有
生
儿
子

的
，
不
画
图
但
画
直
线
，
等
待
以
后
继
孩
。
那
些
年
老
没
有
儿
子
的
世
画
直
线
，
希
望
能
继
续
繁
衍
宗
支
。
至
于
在

本
名
下
面
旁
注
托
养
的
义
子
，
但
不
画
直
线
和
图
，
以
下
每
派
称
作
男
，
是
用
来
区
别
义
子
，
防
止
留
称
本
宗
。

四
、
齿
录
必
须
注
明
生
和
卒
的
年
、
月
、
日
、
时
。
实
在
因
为
与
生
辰
、
忌
日
的
祭
典
相
关
。
详
细
记
载
它
，

同
时
可
以
分
辨
长
幼
，
明
白
寿
夭
，
注
明
葬
坟
的
山
向
，
就
可
依
凭
修
推
掛
权
，
不
至
遗
忘
。
但
只
是
前
代
的
职
衔
，

生
没
、
葬
向
、
旧
谱
上
没
有
详
细
注
明
的
，
也
只
能
暂
缺
，
间
或
有
查
清
后
添
注
的
，
一
定
要
是
旁
征
博
采
，
确
实



有
根
有
据
，
绝
对
不
能
妄
加
揣
测
，
随
意
乱
说
。
各
房
亲
供
责
任
重
大
，
房
修
人
要
反
复
查
勘
，
有
其
事
，
却
无
证

据
的
，
都
只
照
房
供
登
录
。

五
、
祖
父
的
名
字
，
按
理
应
该
恭
敬
地
避
讳
。
但
是
子
孙
们
纪
录
他
们
的
光
辉
，
是
为
了
报
本
收
族
而
作
，
照

实
叙
述
，
正
是
尊
祖
。
大
书
他
的
名
字
自
然
是
实
录
本
体
，
况
且
视
、
父
的
名
字
，
昭
告
后
人
，
取
名
是
有
所
希
翼

和
验
证
的
。
为
了
不
违
背
的
缘
故
，
丝
图
齿
录
都
按
派
举
列
，
从
始
祖
以
下
，
都
不
曾
按
实
记
录
。
这
也
是
临
文
不

讳
的
普
通
道
理
。

六
、
派
序
原
本
是
用
来
规
定
宗
庙
次
序
的
，
联
系
亲
属
的
旧
例
，
派
名
放
上
面
，
名
字
放
下
面
，
垂
丝
齿
录
大

写
派
名
。
按
照
同
一
派
一
律
平
列
，
不
能
倒
置
，
派
字
在
下
面
。
即
使
有
文
武
官
员
不
按
照
派
来
取
名
，
早
就
登
录

在
国
籍
上
的
，
酌
情
在
齿
格
内
写
下
他
的
名
字
，
在
职
务
官
衔
下
面
再
提
供
大
写
。
不
论
是
尊
是
卑
，
是
生
是
卒
，

都
不
能
违
例
。
仍
旧
应
该
是
派
在
上
，
名
在
下
，
按
照
格
式
，
平
列
昭
画
统
一
。

七
、
取
名
立
字
涉
及
例
禁
。
祖
上
名
讳
及
下
辈
年
幼
备
犯
服
内
尊
长
名
字
的
，
不
管
存
亡
，
一
律
应
予
改
避
名

字
，
同
时
改
避
名
号
。
那
同
派
同
字
的
，
也
想
心
稽
查
起
来
混
淆
不
清
，
必
定
要
酌
情
给
以
更
改
。
更
改
时
，
改
地

位
低
的
不
改
地
位
尊
贵
的
，
改
还
生
存
的
不
改
已
死
的
；
改
没
有
成
名
的
，
不
改
已
成
名
的
，
也
有
死
后
才
改
的
，



照
卑
避
的
例
规
，
都
改
其
字
。
同
字
的
加
减
偏
旁
或
换
成
古
写
法
，
只
须
注
名
原
名
原
字
，
才
可
与
碑
碣
约
据
相
符
，

方
便
查
考
，
免
于
混
同
。

八
、
夫
妻
并
排
于
齿
录
，
是
天
地
两
仪
对
举
的
道
理
。
活
着
的
叫
娶
，
死
了
的
叫
配
。
如
果
未
婚
，
就
不
必
表

示
区
别
。
夫
一
镪
复
存
的
也
称
配
，
夫
存
妻
死
也
称
娶
，
统
统
属
于
纳
常
。
没
有
配
娶
仍
旧
列
出
配
娶
，
是
施
行
一

阴
一
阳
的
道
理
。
那
原
如
健
宝
，
嫡
系
与
庶
出
，
都
要
分
别
启
明
。
原
配
仍
旧
称
作
娶
某
配
某
，
一
继
二
继
都
称
继

娶
某
继
配
某
。
纳
妾
不
分
家
长
存
亡
都
称
侧
室
。
姓
氏
的
字
样
体
大
写
。
因
为
庶
出
也
有
母
以
子
贵
的
例
子
。
醮
妇

(

寡
妇
再
嫁
的)

必
定
降
格
小
写
，
意
在
与
宗
庙
隔
开
。
写
娶
不
写
配
，
是
依
从
其
朔
。
写
生
不
写
殁
，
葬
以
其
别
，

有
所
归
从
。
有
儿
子
接
回
家
奉
养
送
终
的
都
写
殁
。
这
是
宽
慰
子
辈
，
劝
诫
行
孝
的
缘
故
。
但
仍
降
格
小
写
，
是
关

系
到
名
节
，
不
容
混
淆
。

九
、
夫
妻
已
经
逝
亡
没
有
儿
子
的
，
在
夫
格
内
注
：
乏
嗣
。
没
有
娶
妻
就
逝
亡
因
而
无
后
的
，
跟
上
面
相
同
，

即
注
：
乏
嗣
。
妻
子
死
在
丈
夫
之
前
，
又
没
有
生
子
女
的
，
在
妻
格
内
注
：
无
元
。
有
继
室
已
经
逝
世
却
没
有
生
子

女
的
，
在
她
的
格
内
注
：
无
出
或
无
子
。
如
果
有
女
的
必
须
注
明
：
生
女
嫡
某
。
至
于
妻
子
没
有
生
子
女
却
立
有
嗣

子
的
，
在
妻
格
内
注
：
无
出
。
在
夫
格
内
注
：
嗣
子
某
。
如
果
是
没
有
娶
妻
而
立
有
嗣
子
的
，
就
在
本
名
下
注
：
嗣



子
某
。
不
能
在
空
娶
行
内
填
写
记
载
而
引
起
疑
难

十
、
兄
弟
年
龄
分
大
小
。
只
有
同
父
兄
弟
才
得
以
按
年
龄
排
列
次
序
。
而
继
图
五
派
一
提
，
齿
录
名
目
顶
前
派

房
分
编
，
这
就
仍
按
前
派
的
大
小
分
，
不
能
有
令
派
中
年
龄
大
小
错
综
的
说
法

十
一
、
妻
、
妾
不
能
失
去
次
序
。
只
有
所
生
的
儿
子
，
按
年
龄
长
幼
排
位
。
提
位
处
不
能
按
妻
妾
的
顺
序
夹
排

先
后
，
因
为
他
们
是
同
一
个
父
亲
的
兄
多
。

十
二
、
男
娶
女
嫁
是
齐
家(
治
理
国
家)

。
重
要
的
事
务
。
娶
妇
必
须
注
明
某
女
，
以
忠
实
于
三
党
的
系(

嫁
女

注
明
边
某
，
用
来
推
崇
三
从
的
美
德
。
岳
婿
的
职
称
也
是
门
弟
本
色
，
不
娣
附
注
都
是
，
也
一
定
清
晰
地
记
载
。
只

有
本
供
没
有
记
录
的
就
不
可
能
详
记
了
。

十
二
、
生
了
儿
子
照
例
在
生
母
格
内
注
明
。
有
的
写
子
一
某
，
有
的
写
子
几
世
土
某
，
有
的
写
女
一
嫁
给
某
。

女
儿
适
某
，
订
某
某
。
那
些
印
谱
以
后
增
添
的
子
女
，
准
予
补
订
金
湾
屋
后
。
得
到
五
修
族
谱
时
，
再
一
体
汇
登
垂

丝
齿
录
。
如
果
有
元
、
继
、
嫡
、
庶
分
出
的
，
各
在
他
的
亲
生
母
亲
名
下
分
别
说
明
，
使
不
致
混
淆
其
生
母
。
这
样

就
宗
法
明
晰
，
主
齿(

同
盼
，
盛
大)

可
以
确
定
了
。
也
有
先
取
族
房
儿
子
承
继
之
后
又
自
正
生
了
儿
子
的
，
在
父
位

下
注
嗣
子
某
，
生
子
仍
旧
注
在
母
亲
住
下
。
而
宗
系
自
属
一
脉
，
子
派
的
丝
图
齿
录
仍
旧
按
照
年
龄
大
小
一
体
浑
列



长
幼
，
至
于
儿
子
没
有
成
人
而
乔
折
，
在
生
母
格
内
注
子
某
殇
。
并
存
行
称
注
葬
向
，
以
防
止
侵
塞
齿
录
丝
图
，
一

概
不
予
登
列
。

十
三
、
谱
印
刷
后
才
把
死
、
葬
年
月
日
时
及
聘
娶
等
事
报
来
上
谱
的
，
只
准
补
注
在
本
支
的
谱
尾
。
另
外
因
情

况
不
清
，
蒙
混
上
谱
，
查
清
了
虚
实
的
理
当
改
换
，
也
只
能
补
录
在
本
支
谱
尾
，
以
备
五
修
时
更
正
录
入
。

十
四
、
嗣
子
如
果
是
选
择
同
宗
应
继
之
人
，
照
例
在
本
生
母
位
下
注
明
：
子
某
出
与
某
房
兄
弟
某
为
嗣
，
还
必

须
在
立
嗣
父
位
下
注
明
：
嗣
子
某
出
与
某
房
兄
弟
某
为
嗣
。
还
必
须
在
立
嗣
父
位
下
注
明
：
嗣
子
某
后
某
兄
弟
第
几

子
承
继
。
这
就
表
明
立
嗣
承
宗
父
志
。
丈
夫
亡
而
妻
妇
立
嗣
，
是
为
夫
立
，
况
且
有
无
嫡
庶
而
立
嗣
的
，
不
便
偏
注

在
一
位
母
亲
名
下
表
明
有
所
统
一
规
格
。

十
五
、
随
母
的
儿
子
与
遗
腹
子
出
抚
夫
姓
，
照
例
应
该
归
宗
，
伸
张
他
拔
本
之
怀
。
所
以
出
抚
异
姓
的
，
一
定

要
在
他
母
亲
位
下
注
明
：
出
抚
某
处
某
姓
。
即
使
出
抚
给
同
姓
，
也
一
定
要
注
明
某
处
某
族
，
使
他
日
后
归
宗
有
着

落
，
不
要
使
我
们
族
类
乱
了
人
的
宗
正
而
扩
大
收
族
的
仁
义
。
或
者
出
抚
后
，
养
父
又
有
了
亲
生
儿
子
而
归
宗
的
，

只
在
养
父
母
前
不
失
祭
扫
，
自
尽
其
道
。
若
养
父
母
别
无
亲
生
子
而
归
宗
的
，
必
须
尽
自
己
力
所
能
及
，
因
为
养
父

本
支
无
后
，
坟
冢
要
按
时
修
缮
，
春
秋
至
祭
，
来
报
答
养
父
母
的
恩
情
。
反
过
来
看
，
凡
是
我
族
中
所
抚
继
的
异
姓



子
，
也
应
象
这
样
做
。

十
六
、
未
成
年
而
亡
故
的
儿
子
原
先
没
有
写
进
丝
图
和
齿
录
，
是
因
为
他
父
母
原
来
就
没
有
为
他
立
后
。
至
于

他
的
兄
弟
或
动
于
情
激
于
义
，
或
因
时
制
宜
，
把
自
己
的
儿
子
替
他
继
承
，
或
同
时
兼
承
顾
继
两
房
，
那
么
这
样
的

殇
丁
，
一
经
立
后
就
应
提
入
丝
图
齿
录
，
一
律
大
写
，
详
细
注
明
生
死
葬
向
。
而
没
有
立
后
的
，
照
旧
在
生
母
齿
录

格
内
附
注
，
仍
须
详
细
写
明
生
死
葬
向
，
防
止
侵
冒
。

十
七
、
关
于
殇
丁(

未
成
年
而
亡
故
的
男
子)

，
考
查
礼
经
，
有
长
殇
、
中
殇
、
下
殇
的
分
别
。
十
六
岁
至
十
九

岁
为
长
殇
，
十
二
岁
至
十
五
岁
为
中
殇
，
八
岁
至
十
五
岁
为
下
殇
，
七
岁
以
下
为
无
服
之
殇
，
只
在
母
亲
位
下
附
注
。

如
果
长
殇
、
中
殇
已
经
到
了
管
理
家
庭
内
外
事
务
的
年
纪
，
不
幸
夭
折
，
即
使
没
有
立
后
，
酌
情
录
大
写
，
详
细
记

载
生
卒
葬
向
，
旧
谱
也
已
登
大
写
，
以
后
未
满
十
二
岁
而
亡
故
的
，
现
将
名
字
、
生
卒
年
改
注
生
母
位
下
，
同
时
详

记
死
葬
，
不
应
拘
泥
旧
文
混
紊
附
注
的
例
规
。

十
八
、
在
家
中
的
女
儿
与
男
子
同
等
对
待
，
如
果
是
未
满
十
五
岁
就
夭
折
或
者
已
经
出
嫁
也
没
有
生
育
逝
世
后

返
葬
父
母
山
上
，
都
应
在
母
位
下
注
明
她
出
生
逝
世
年
月
日
时
葬
向
。
不
忍
心
她
没
有
归
处
。

十
九
、
坟
山
绘
图
并
刻
印
，
老
谱
上
的
扫
描
上
谱
，
新
增
坟
山
采
用
经
纬
度
定
位
标
注
在
卫
星
图
片
上
取
图
，



是
作
为
今
后
挂
扫
管
禁
的
依
凭
。
只
是
每
座
山
必
须
绘
一
个
图
。
经
费
不
够
，
契
约
不
经
验
实
供
称
，
就
担
心
错
误

发
生
在
这
谱
中
，
比
如
屯
落
时
，
沛
霖
塘
，
东
阳
寺
，
珠
碧
塘
、
茅
浒
洲
、
人
形
山
多
处
，
按
照
旧
谱
本
一
同
扫
描

录
入
，
间
或
有
印
列
各
房
的
墓
图
、
契
下
，
都
是
坟
下
子
姓
准
备
资
金
，
送
局
呈
报
，
契
约
，
查
实
登
录
，
不
得
作

为
详
记
甲
却
略
记
乙
的
借
口
。

二
十
、
坟
山
里
，
同
名
与
不
同
名
的
很
多
。
或
者
是
本
县
，
或
者
是
其
他
县
，
或
者
是
外
省
府
都
坊
冲
。
必
根

据
实
况
详
细
记
载
到
县
治
都
坊
。
现
在
与
过
去
名
称
不
同
，
比
如
东
风
一
都
，
原
名
叫
第
三
上
都
。
现
在
的
景
庆
三

坊
，
旧
名
叫
第
九
十
都
。
这
类
情
况
务
必
遵
照
誌
书
编
写
，
注
明
记
载
。
也
有
的
一
座
山
几
个
名
称
，
如
珠
碧
塘
又

叫
朱
坡
塘
。
屯
落
村
又
叫
同
落
村
，
还
叫
桐
木
冲
。
高
坪
头
又
叫
高
鼻
头
。
沛
霖
塘
又
叫
伯
琳
塘
。
人
形
山
又
叫
芭

蕉
山
。
这
类
情
况
都
必
须
交
待
清
楚
，
以
免
产
生
疑
虑
。

二
十
一
、
碑
墓
誌
图
都
须
注
明
在
齿
录
格
内
。
记
清
山
界
，
长
度
。
或
者
持
有
异
姓
出
任
的
契
约
，
或
者
持
有

批
载
出
售
给
异
姓
的
契
约
，
应
各
有
依
据
存
照
，
不
用
登
录
，
担
心
引
发
滋
生
弊
端
。
那
些
担
心
时
间
久
远
无
法
查

考
必
须
登
载
备
查
的
，
准
许
另
编
坟
山
纪
录
，
附
印
在
各
墓
图
卷
尾
。
以
便
永
记
不
忘
。

二
十
二
、
关
于
坟
冢
山
向
。
有
一
处
葬
多
坟
的
，
有
一
坟
合
葬
多
棺
的
，
必
须
注
明
上
下
山
牌
，
左
右
坐
落
，



插
何
山
向
。
凡
夫
妻
合
葬
写
合
冢
，
兄
弟
妯
娌
合
葬
写
共
茔
。
有
的
以
尊
伴
卑
，
写
与
某
共
茔
，
居
左
居
右
。
以
卑

伴
尊
，
写
袝
某
茔
左
右
。
写
左
右
以
坐
山
向
为
定
。
那
都
坊
地
名
图
契
在
尊
者
齿
录
名
下
详
细
记
注
，
卑
者
名
下
就

不
重
述
了
。
有
的
伯
父
叔
父
葬
在
姪
儿
私
管
丈
界
，
兄
长
葬
在
弟
弟
私
管
丈
界
，
就
在
伯
、
叔
、
兄
长
齿
录
格
内
注

明
葬
某
姪
、
某
弟
坟
山
界
内
，
在
姪
、
弟
齿
录
格
内
仍
须
详
注
都
坊
地
名
图
契
，
使
子
孙
专
心
负
起
管
理
的
责
任
，

有
山
向
本
来
相
合
的
，
在
合
冢
共
冢
名
下
，
可
以
写
同
向
。
如
果
已
经
下
葬
的
坟
墓
，
不
符
合
宗
法
规
矩
，
按
理
难

写
合
、
写
袝
，
山
向
虽
同
，
不
用
再
写
某
山
某
向
，
稍
存
规
避
的
道
理
。

二
十
三
、
改
葬
坟
墓
，
恐
怕
发
生
传
疑
，
必
须
注
明
原
葬
某
处
，
改
葬
某
处
。
以
备
考
证
。

二
十
四
、
各
处
的
祖
山
、
祀
田
、
公
业
、
有
不
有
分
的
，
即
使
有
分
的
，
也
多
少
不
一
。
早
年
买
卖
品
给
随
时

变
通
，
或
者
前
有
分
而
后
无
分
，
或
者
前
无
分
而
后
有
分
，
那
收
纳
租
税
、
承
办
赋
祭
，
可
否
进
葬
，
都
照
先
前
的

规
矩
合
约
管
理
。
如
果
没
有
后
人
，
不
选
同
宗
之
人
继
承
，
却
收
养
异
姓
义
子
以
致
违
背
国
家
律
法
，
那
么
有
分
的

公
屋
、
祀
田
，
照
例
不
能
主
祭
办
公
，
这
是
因
为
神
明
不
喜
欢
非
我
族
异
。
也
不
能
进
葬
山
里
，
原
因
是
坟
山
事
关

重
大
，
根
本
不
允
许
异
姓
混
踞
以
及
归
宗
插
改
，
尤
其
担
心
惊
犯
先
人
之
灵
。
倘
若
以
前
有
违
犯
这
条
的
，
一
经
查

出
，
绝
不
准
记
录
入
谱
，
以
德
戒
将
来
，
归
宗
后

义
子
的
父
亲
，
凡
属
有
分
的
公
山
、
祀
田
，
一
概
收
归
亲
支
，



有
分
后
裔
存
公
承
管
，
用
作
供
给
祖
宗
祭
祀
的
费
用
。

二
十
五
、
家
谱
计
算
登
记
生
、
殁
、
年
月
、
葬
坟
地
址
，
本
应
按
实
纪
载
。
没
有
生
子
就
预
告
立
个
空
名
，
将

来
所
生
儿
子
的
年
命
与
本
谱
所
载
不
合
，
渐
渐
开
辟
冒
顶
之
阶
，
没
有
死
葬
预
先
填
写
所
葬
地
址
，
将
来
下
葬
，
时

间
不
同
，
地
址
也
不
同
，
正
好
增
加
虚
诞
的
毛
病
。
这
两
种
虚
假
情
况
都
要
禁
止
，
以
堵
塞
疑
窦
。

二
十
六
、
人
口
繁
衍
有
迁
移
各
府
县
的
，
该
房
房
修
要
知
会
，
获
取
其
亲
代
进
入
谱
牒
，
注
明
所
迁
地
址
。
流

离
外
乡
的
，
注
明
往

外
及
往
外
年
分
。
不
知
下
落
的
注
明
往
外
无
徽
。
那
些
已
经
进
入
前
谱
，
现
在
没
有
踪
迹
的
，

注
明
无
徽
。
有
的
人
在
谱
牒
开
始
印
刷
才
回
归
乡
里
，
具
备
情
况
报
送
谱
局
的
，
凭
各
房
验
明
业
临
刷
添
丁
例
，
得

在
谱
上
补
录
。
若
本
谱
已
印
成
，
只
在
会
修
处
注
存
墨
卷
，
等
再
修
时
照
例
登
入
。

二
十
七
、
旧
序
从
嘉
庆
、
道
光
、
光
绪
至
民
国
各
支
选
录
于
总
谱
，
各
房
各
支
在
支
谱
备
录
。
因
为
我
们
的
旧

谱
法
良
意
美
，
这
次
所
修
新
谱
，
虽
与
旧
谱
有
详
略
的
不
同
，
但
例
规
大
多
遵
照
现
成
的
规
矩
，
辑
录
旧
序
是
记
载

不
忘
老
本
，
老
谱
所
录
各
房
旧
序
，
以
见
各
房
旧
谱
所
记
。
伯
琳
公
派
下
及
才
卿
公
以
下
文
字
辈
基
本
相
同
，
所
以

总
谱
编
排
，
各
支
谱
就
不
重
复
，
支
谱
只
从
文
字
辈
开
始
丝
图
齿
录
，
有
根
有
据
可
供
查
考
，
登
录
茶
陵
旧
序
，
列

出
忠
袒
本
传
以
及
茶
陵
五
世
齿
录
，
也
是
要
使
后
代
子
孙
数
典
不
忘
所
亲
自
何
处
。



二
十
八
、
大
小
公
祠
内
前
后
碑
记
契
文
、
议
约
以
及
新
建
丙
公
墓
田
、
祠
宇
的
契
据
，
还
有
枸
讼
始
末
，
一
切

案
卷
，
恐
怕
时
间
久
远
剥
蚀
，
子
孙
没
有
根
据
，
所
以
全
都
採
辑
录
入
，
比
旧
谱
更
加
详
备
，
至
于
那
些
日
久
洇
损

剥
落
的
字
样
，
姑
且
空
缺
，
以
表
示
真
实
诚
信
。
至
于
各
房
私
置
墓
庐
、
祭
日
，
均
应
刊
载
，
契
据
议
约
给
垂
入
远

不
刊
者
听
。

二
十
九
、
传
赞
誌
铭
，
是
用
来
记
述
前
人
的
美
好
品
德
，
供
后
人
学
习
效
法
的
文
本
。
写
真
实
的
情
况
，
没
有

夸
大
荣
誉
的
地
方
，
是
为
了
不
诬
枉
先
人
。
传
述
已
故
的
人
不
传
述
还
活
着
的
人
，
是
因
为
盖
棺
才
有
定
论
。
不
假

冒
富
贵
显
之
名
立
传
，
是
因
为
这
是
家
史
。
贤
淑
的
配
偶
除
非
是
专
奉(

相
框
表
彰)

呈
上
进
行
用
立
牌
坊
匾
额
的
形

式
给
予
表
扬
，
以
及
中
年
孀
居
立
有
光
宗
耀
祖
的
功
业
的
，
予
以
传
述
，
其
他
都
只
在
夫
传
内
附
记
。
这
是
阴
统
于

阳
，
并
不
违
背
理
义
。
在
生
有
影
响
力
的
名
人
，
采
用
简
介
的
方
式
。

三
十
、
赞
扬
祖
宗
显
贵
的
纪
传
，
一
定
要
详
细
完
备
，
这
是
为
了
尊
重
国
恩
记
录
祖
泽
。
所
以
文
武
科
目
职
衔
，

隶
属
于
本
县
及
湘
潭
或
各
地
的
也
写
下
来
，
因
为
是
忠
祖
以
下
的
分
支
。
那
些
因
为
时
间
地
点
疏
远
未
经
查
实
年
分

名
爵
的
暂
缺
，
纪
传
写
已
故
的
人
，
不
写
还
在
的
人
，
是
他
们
的
前
程
还
未
可
限
量
。

三
十
一
、
科
举
等
级
，
爵
位
品
级
，
古
谱
类
皆
登
载
。
只
是
咸
丰
、
同
治
军
兴
以
为
，
四
民
由
行
伍
聚
集
被
提



举
，
还
有
捐
钱
粮
取
得
官
职
的
人
太
多
，
但
他
们
云
集
楚
南
，
真
假
难
辨
，
不
经
验
明
照(

凭
据)

扎
，
轻
率
地
登
载

进
去
，
就
担
心
假
冒
而
侵
犯
国
法
。
各
房
亲
人
开
有
衔
职
，
凭
证
文
书
或
许
携
带
在
外
的
，
应
经
房
修
人
员
确
实
查

明
后
登
载
。
假
如
有
僣
越
假
冒
弄
虚
作
弊
的
，
一
经
发
觉
，
追
究
房
修
人
员
和
本
人
的
责
任
，
不
与
纂
修(

人
员)

相
关
。三

十
二
、
祠
祭
仪
礼
撮
要
祝
文
，
照
旧
谱
录
载
。
丧
祭
通
礼
详
见
老
修
谱
录
入
，
今
未
重
列
。

三
十
三
、
家
训
格
式
，
照
旧
谱
辑
录
。
使
有
父
兄
责
任
的
人
，
早
晚
翻
阅
，
随
方
训
导
，
庶
使
子
孙
返
朴
归
真
，

既
为
盛
世
良
民
，
也
是
本
宗
优
良
的
后
裔
，
倘
若
有
明
显
违
背
祖
训
的
人
，
除
公
同
禀
告
惩
治
之
外
，
不
准
入
谱
。

三
十
四
、
立
嗣
子
是
否
违
背
法
律
，
有
明
文
规
定
。
有
的
同
宗
承
继
却
尊
卑
失
序
，
也
有
亲
疏
远
近
次
序
不
相

当
的
。
那
些
收
养
异
姓
义
子
淆
乱
宗
族
以
及
把
儿
子
给
异
姓
人
为
后
嗣
的
，
罪
同
断
子
，
各
归
前
谱
丝
图
齿
录
写
法

录
入
，
都
是
为
了
分
别
义
子
，
防
止
假
冒
宗
嗣
。
后
来
继
续
修
谱
仍
旧
遵
照
前
谱
分
别
的
写
法
就
可
以
了
。

三
十
五
、
同
姓
待
婚
，
禁
止
五
服
内
通
婚
，
其
它
当
时
法
律
规
定
，
男
女
同
姓
通
婚
，
对
后
代
不
利
，
所
以
同

姓
的
人
即
使
起
过
三
代
在
五
服
之
内
也
没
有
通
婚
。

三
十
六
、
各
房
支
谱
前
修
任
事
名
目
及
钱
粮
捐
款
的
帐
目
，
照
旧
谱
一
一
登
载
，
这
是
想
让
后
人
一
看
就
知
道



前
人
所
花
费
的
心
血
与
劳
苦
，
记
录
不
朽
之
功
。

三
十
七
、
历
朝
纪
元
是
修
谱
必
须
稽
查
清
楚
的
事
。
科
目
的
国
号
不
详
细
，
推
究
起
来
难
予
凭
信
，
生
殁
之
年

有
错
，
恐
怕
滋
生
传
疑
。
本
修
照
依
夏
时
继
续
年
号
，
附
注
公
元
纪
年
，
以
备
再
修
查
考
。

三
十
八
、
民
国
以
来
使
用
阳
历
，
虽
然
官
府
恪
守
，
百
姓
民
间
却
沿
有
习
惯
的
阴
历
，
不
能
迅
速
更
改
，
所
以

这
次
编
修
所
记
子
姓
生
卒
年
月
日
时
仍
遵
阴
历
。

三
十
九
、
修
一
次
谱
，
一
般
要
经
过
五
十
年
至
少
三
十
年
才
动
手
，
世
殊
事
异
，
参
照
酙
酌
一
定
有
所
增
减
。

那
些
增
删
更
改
的
地
方
，
也
是
因
为
情
况
改
变
尽
心
审
定
才
作
出
的
。

四
十
、
本
谱
共
计
一
百
二
十
册
，
编
作
诚
厚
传
家
、
光
前
裕
、
厚
德
载
物
十
二
字
，
每
个
字
编
十
册
，
注
明
某

字
某
号
某
领
，
以
便
专
门
责
成
到
每
房
丝
图
齿
录
，
结
尾
红
印
图
章
以
杜
绝
随
便
添
减
。
前
谱
的
抚
子
齿
录
已
列
入

正
卷
。
后
裔
们
或
许
愿
意
领
谱
，
便
于
查
核
先
人
坟
墓
葬
址
，
按
时
挂
扫
擢
修
，
也
就
体
谅
其
情
，
给
予
领
取
。
倘

若
领
取
者
不
加
珍
惜
，
任
意
让
它
虫
伤
鼠
耗
，
或
者
把
谱
出
借
给
外
人
，
或
者
私
行
盗
卖
，
以
致
发
生
浊
淆
的
弊
端
，

一
经
查
出
，
重
罚
不
贷
。

本
谱
凡
例
共
四
十
条
，
参
照
各
支
老
谱
综
合
而
成
，
纪
年
采
用
夏
时
记
年
方
法
附
注
公
元
年
，
没
有
遵
照
阳
历
，
仍



用
阴
历
。
临
刷
后
查
明
朦
混
上
谱
的
，
还
有
聘
娶
卒
葬
没
有
上
谱
的
，
应
准
许
更
正
添
注
。
本
谱
计
四
十
条
。
齿
录

亲
供
，
原
本
是
各
房
修
分
别
整
理
填
写
送
到
局
里
，
形
成
草
稿
谱
初
样
挨
户
查
对
，
有
错
改
正
，
才
予
录
入
。
如
果

有
遗
漏
错
误
，
由
各
区
域
负
责
人
传
至
各
房
下
。
生
、
娶
、
殁
、
葬
即
日
自
行
填
明
，
送
交
本
房
房
修
登
记
在
册
，

去
返
修
搜
讨
的
劳
苦
。
这
次
纂
辑
正
好
是
公
元
二
０
二
二
年
，
本
以
采
用
电
脑
软
件
录
入
编
排
以
减
少
费
用
开
支
，

待
后
开
通
网
谱
，
族
人
在
手
机
上
就
可
查
阅
并
可
增
加
录
入
自
家
新
增
人
丁
。
还
希
望
各
位
房
修
细
心
细
意
稽
查
，

不
出
现
遗
漏
、
错
混
潦
草
的
毛
病
。
为
公
事
，
这
是
最
重
要
的
。

湘
乡
谭
氏
宏
妙
公
（
塘
湾
世
系
）
首
修
通
谱
编
辑
部


